
农业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公开表
	序号
	行政处罚决定案号
	案件名称
	违法企业组织机构代码
	违法主体名称或姓名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主要违法事实
	行政处罚种类和依据
	行政处罚履行方式和期限
	作出行政处罚的机关名称和日期
	备注

	1
	2017年新农（兽药）字第1号

	经营假兽药案

	兽药经营许可证，证号：201302019

	鲁文祥
	鲁文祥
	2016年7月12日,新平县农业局执法人员与市动监所执法人员对新平县建兴文祥兽药店经营的白头翁散进行抽检，兽药标称单位为四川四海动物药业有限公司，抽样编号为YNYX2016045。2016年8月17日新平县动物卫生监督所接到《玉溪市2016年第二批兽药质量监督抽检样品确认结果通报》确认所抽检兽药为非标企业产品。根据国务院《兽药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确认为假兽药。当事人经营假兽药，其行为违反《兽药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三款的规定。

	依据《兽药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之规定，本机关拟作出如下处罚决定：
1、没收违法所得：白头翁散150袋×0.5元/袋=75元。                                          

2、并处所经营假兽药白头翁散货值金额150元2倍的罚款300元。

3、违法所得与货值金额罚款两项合计缴纳罚金人民币375 元。 


	当事人必须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持本决定书到农业新平县支行营业部缴纳罚没款。逾期不按规定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行政处罚决定书下达日期2017年3月25日。
	宝

新平县农业局，2017年3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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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017年新农兽（药) 字第 2号
	经营假兽药案
	兽药经营许可证：201302015
	唐美琴
	唐美琴
	2016年7月13日，玉溪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和新平县动物卫生监督执法人员对漠沙镇唐美琴兽药店进行抽捡样品，兽药标称单位为四川饲宝动物药业有限公司，抽样编号为YNYX2016054、生产许可证号为（2012）22095、批准文号为（2013）220952110的氟苯尼考粉。2016年8月17日，新平县动物卫生监督所接到《玉溪市2016年第二批兽药质量监督抽检样品确认结果通报》（玉农发【2016】165号）文件，所抽检样品企业回函确认非该企业生产，根据国务院《兽药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第二款第二项之规定，认定为假兽药。唐美琼经营假兽药，其行为违反《兽药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三款之规定。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三条之规定责令当事人停止经营假兽药，依据 国务院《兽药管理条例》第五十六条之规定，并拟作出如下行政处罚决定：
1、没收所经营的假兽药：氟苯尼考粉150包。
2、没收违法所得：氟苯尼考粉50包×0.2元=10元。
3、并处所经营假兽药氟苯尼考粉货值300元2倍的罚款600元。

	当事人必须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持本决定书到农业新平县支行营业部缴纳罚没款。逾期不按规定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行政处罚决定书下达日期2017年3月24日。
	宝

新平县农业局，2017年3月24日
	




